檔  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退還提貨保證金申請函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年   月   日
發文字號：       字第      　   號
主旨：本人或本廠商承辦貴府「113年石公溪疏濬工程第1批次土石料源」案，今已提貨完畢，申請退還提貨保證金。
說明：檢附退還提貨保證金申請單(含存摺封面)、切結書、收款收據各1份。
本人或廠商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負 責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中華民國  年 月 日
